
佛山市顺德区伍恒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审查结果表
序

号
债权人

申报金额（元） 确认金额（元） 不确认金额（元）
确认依据 审查意见

审查

结果总额 本金 一般债务利息 迟延履行债务利息 其他费用 总额 本金 一般债务利息 迟延履行债务利息 其他费用 总额 本金 一般债务利息 迟延履行债务利息 其他费用

1 
佛山市型大企业管

理有限公司
        4,457,682.02     2,366,428.10    1,195,915.85          895,338.07             -      3,986,458.08     2,116,271.72        1,069,494.95          800,691.41               -       471,223.94      250,156.38      126,420.90 94646.66             -  

仲裁裁决书、执行

裁定书、分户债权

转让协议、债权转
让合同

    管理人对申报人提供的

证据材料合法性、真实性、

关联性、时效性予以确认。
但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

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

部分确认，普通债权金额为3,986,458.08元（其中

迟延履行债务利息800,691.41元劣后清偿）

2 
韶关市浈江区顺韶

和贸易有限公司
       68,550,779.68    32,145,276.82   25,557,695.57       10,632,050.31      215,756.98    68,514,072.55    32,145,276.82       25,554,740.98       10,598,297.77        215,756.98       36,707.13             -         2,954.59 33752.54             -  

仲裁裁决书、执行

裁定书

    管理人对申报人提供的
证据材料合法性、真实性、

关联性、时效性予以确认。

但申报人利息计算有误，管
理人予以调整

部分确认，普通债权金额为68,514,072.55元（其中

迟延履行债务利息10,598,297.77元劣后清偿）

3 张国勇

        4,916,302.84     3,000,000.00    1,149,277.84          767,025.00             -      4,916,302.84     3,000,000.00        1,149,277.84          767,025.00             -  
民事判决书、执行

裁定书

    管理人对申报人提供的

证据材料合法性、真实性、

关联性、时效性予以确认。
    

全部确认，确认为普通债权（其中迟延履行债务利

息767,025元劣后清偿）.

        4,916,302.84     3,000,000.00    1,149,277.84          767,025.00             -      4,916,302.84     3,000,000.00        1,149,277.84          767,025.00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-  
民事判决书、执行

裁定书

    管理人对申报人提供的

证据材料合法性、真实性、
关联性、时效性予以确认。

    

全部确认，确认为普通债权（其中迟延履行债务利
息767,025元劣后清偿）.

           96,815.84        58,390.11       23,496.84           14,928.89             -         96,815.84        58,390.11           23,496.84           14,928.89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-  
民事判决书、执行

裁定书

    管理人对申报人提供的

证据材料合法性、真实性、
关联性、时效性予以确认。

    

全部确认，确认为普通债权（其中迟延履行债务利
息14,928.89元劣后清偿）.

4 
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顺德乐从

支行

        8,074,169.90     3,314,842.76    4,686,819.12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72,508.02     8,027,497.89     3,314,842.76        3,186,106.93        1,500,712.19         25,836.01       46,672.01             -     1,500,712.19 -1,500,712.19       46,672.01 

民事判决书、立案

通知书、执行裁定

书等

管理人对申报人提供的证据
材料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关联

性、时效性予以确认。但对

部分并非由债务人承担的费

用予以调整。

部分确认，确认普通债权为8,027,497.89元（其中

迟延履行债务利息1,500,712.19元劣后清偿）

合计        91,012,053.12    43,884,937.79   33,762,483.06       13,076,367.27      288,265.00    90,457,450.04    43,634,781.41       32,132,395.38       14,448,680.26        241,592.99      554,603.08      250,156.38    1,630,087.68 -1,372,312.99       46,672.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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